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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商法论丛(2007)》主要精选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两岸三地海商法研讨交流会暨中国政法大学海
商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的部分优秀论文，深入探讨了国际国内海事海商、运输物流等领域的重要
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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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欧盟规定了享受种类豁免的条件和附加义务：不得歧视原则和与运输使用人就纠纷
的解决进行磋商，尊重运输使用人对运费未包括的内陆运输和港口服务提供者进行选择的权利。
 欧盟对联营组织的适用条件是：（1）豁免班轮企业之间协调运力的行为，但是“协调运力不包括”
使用运力或减少运力的行为。
（823／2000号条例第6条）在附加义务中尤其强调了班轮联营与海运消费者展开真实有效磋商，具体
的程序。
上述条例第9条；（2）班轮联营的内容不包括协定运价；（3）市场占有份额的限制：根据欧盟的870
／95决议，如果联营所占市场份额不超过35％，而且联营成员不属于班轮公会会员，则可享受反垄断
法豁免，如果联营成员属于班轮公会会员，则所占市场份额30％以下的才能享受豁免，而且根据欧
盟23／2000决议，以上规定在5年之内不会有重大改变。
 因为班轮公会和协议组织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专章规制联营体和协商协议。
由于它们都不涉及运价的统一制定，因此豁免可以较班轮公会为宽松，重点应放在防止其利用优势地
位间接地影响价格。
 3.充分协商机制的设立。
《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规范班轮公会的活动为内容。
对公会与会员间的关系，公会会员与托运人或托运人组织间的关系，对公会会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
货载份额、会员忠诚信守、运费的确定标准、运价表、解决争议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并且规定了一些事项要向货主说明收费理由和提供相关资料，并与之协商。
第16条（3）规定不论全面的或仅对某一港口收取附加费，均应事先发出通知，并根据要求由有关公会
同直接受附加费影响且经本守则中规定有权参加协商的其他当事方，按照本守则的程序进行协商，但
由于当时局势必须立即征收附加费时，不在此限。
在事先未经协商即行收取附加费的情况下，应根据要求于开始收取后尽早进行协商。
在这种协商前，公会应提出他们收取附加费的依据。
 我认为充分协商机制要求通过适当的程序进行有效的磋商，而班轮公会仅仅以发出磋商通知为由单方
面收费的举措是不合理的。
还需要指出的就是协商机制是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的行为，但是一旦海运反垄断豁免制度已经严重地
违反了一国的反垄断立法强制性规定和政策的前提下，则即使双方磋商同意豁免的事项也不必然具有
合法的效力。
 4.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
在所有正常的功能政策评估的情况，寻求竞争政策之外的特殊豁免事实上是保护了通过限制竞争而受
益的一方，即班轮公会，协议组织一方，同时该竞争的限制也是保护了公共利益。
因此证明责任在于班轮运输公司，班轮公司应该通过事实说明班轮公会安排价格协议和运费的必要性
。
另外因为他们更熟悉海上航运业的发展变化，方便及时有效的取得证据。
 5.必要限度的审查。
立法中必须体现种种豁免行为是否超过了公会为了维持稳定运价的限度，现有的安排结果是否导致了
有效率的足够的海运服务，是否还有其他的达到豁免目的的更轻微的限制措施。
这些都需要一国的执法和司法机关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把握。
因此我建议设置独立有力的执法机构对国际海运市场专事专管，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
该机构由相应的法律或部门授权成立，进行豁免申报的受理、审查、批准、监督、调查和处罚等方面
工作，加大对国际航运垄断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发挥其有利于航运市场的一面，遏制其不利于航运市
场的一面。
这样可以禁止不公平的运价大战，防止运价大起大落和乱涨价，严格执行运价报备的规定，坚决查处
违规操作，使航运市场的运价保持在稳定、合理的水平上，防止航运企业通过不公平竞争手段揽取货
物，并把由于无序竞争造成的亏损或其他不合理的费用转嫁给无辜的中国货主，损害货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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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商法论丛(2007)》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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